附件1
社会救助经办机构承诺书（模板）

       县（区）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社会救助（低收入人口认定）经办机构，承诺做好以下事项:
1. 热情、耐心接待申请群众，主动告知民政社会救助（低收入人口认定）的政策依据、申请条件、办理程序、办理时限、申请渠道、咨询电话等事项。对有申请意愿但申请有困难的群众，协助其进行申请。
2. 按照社会救助相关规定，及时受理民政社会救助（低收入人口认定）事项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调查、审核等程序。
3. 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，尊重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，规范公示公开。
4. 监督经办人员依法依规履职，坚决做到不推诿扯皮、不优亲厚友、不吃拿卡要。
5. 严格遵守社会救助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规范使用和发放权限范围内的社会救助资金。
经办机构将督促经办人员恪守以上承诺，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救助服务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。
政策咨询、监督举报电话
四川省民政厅：028-84423023
遂宁市民政局：0825-2325643
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
社会救助经办机构（公章） 
附件2

社会救助经办人员承诺书（模板）

本人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社会救助（低收入人口认定）工作人员，承诺做好以下事项:
1. 热情、耐心接待申请群众，主动告知民政社会救助（低收入人口认定）的政策依据、申请条件、办理程序、办理时限、申请渠道、咨询电话等事项。对有申请意愿但申请有困难的群众，协助其进行申请。
2. 按照社会救助相关规定，及时受理民政社会救助（低收入人口认定）申请事项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调查、审核等程序。
3. 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，尊重和保护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个人隐私。
4. 依法依规履职，自觉做到不推诿扯皮、不优亲厚友、不吃拿卡要。
5. 规范使用和发放权限范围内的社会救助资金。
我将恪守以上承诺，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救助服务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。
政策咨询、监督举报电话
四川省民政厅：028-84423023
遂宁市民政局：0825-2325643
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    
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3

申请、承诺、委托核对授权书（模板）

我叫             ，性别：□男  □女，       岁，□已婚□未婚□离异□丧偶，户籍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     ，现居住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，共同生活家庭成员     人。因□家庭成员患病（残疾），□家庭成员丧失（无）劳动能力，□家庭成员无生活来源，□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，□家庭成员遭遇意外事故，□家庭成员就学，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导致家庭（个人）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，现申请□最低生活保障，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，□临时救助，□低保边缘家庭认定。
家庭基本情况：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             元。
家庭房产       套，具体为：商品住房     套，建筑面积     平方米；自建房     套，建筑面积     平方米；门市（小商铺）     套，建筑面积      平方米。
家庭车辆       台，具体为：□小汽车，□客货车，□摩托车，□大型农机具，□船舶，□其他：           ；
工商登记情况：□有工商登记，具体为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□无工商登记。
本人和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及其法定义务人授权、委托□最低生活保障，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，□临时救助，□低保边缘家庭认定的审核、确认机关及其指定的核对机构对本家庭（含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关系成员）人口状况、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等相关信息进行核对，包括但不限于入户调查和到公安、人社、住建、交通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自然资源、公积金中心、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部门（机构）进行核查和信息比对。授权有效期从本人提出申请之日至救助结束之日。
本人确认以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乡镇（街道）向我送达相关文书的收件地址，如按照该地址不能送达，可以采取电话（联系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、微信、短信等有效方式告知本人或本人的家庭成员，乡镇（街道）以前述任意一种方式送达，视为本人已收到。
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郑重自愿承诺：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、完整，均为本人及家庭成员真实意思的表达，愿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，如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申请材料，骗取社会救助金，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愿意接受非法领取金额1-3倍的罚款，并自愿接受纳入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实施联合惩戒等措施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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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申请人签字（按指纹）：
□代理人签字（按指纹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[bookmark: _GoBack]
